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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防范是常态化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工作的重要举措。据统计，近年来涉及养老诈骗

案件，发案量比较多的主要是以销售“养老产

品”、投资“养老项目”、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

老帮扶”等为名的诈骗，其中，销售养老产品类的

诈骗案件最多。

犯罪分子先利用免费体检，了解老人的家庭

经济情况及身体状况，再由所谓的“名专家”“主

任医师”，利用虚假宣传、虚假仪器诊断病情获取

老人的信任，接着恐吓老人“病情严重”，甚至“有

生命危险”，必须服用相关产品才能治愈，并以高

于进货价十几倍的价格销售产品，致使安徽、江

苏、山东等地大量老年人被骗。

销售养老保健品类诈骗主要以免费送礼物、

免费听健康讲座、免费体检等活动引流，再由所

谓“名医”看病，最后兜售保健品。老年人一定要

警惕各种以免费为名的保健品推销活动，不轻

信、不购买；其次要养成正确的就医看病习惯，不

要相信所谓“专家”的夸张宣传和神奇疗效，更不

要相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除了销售保健

品，谎称投资养老项目也是诈骗分子惯用的手

段。自 2021年以来，以余某流和曾某利等人为

首的诈骗团伙，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虚构

“养老住房”“养老基金”等项目为名，谎称每人只

需缴纳数百元便可成为会员，待“资金解封”后便

可获得百万乃至千万元的巨额回报，从而骗取钱

财，致使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5万余名老年人被

骗，涉案总金额超5000万元。

目前所谓的投资养老项目名目繁多，常见的

有带收益的养老服务项目，如投资、加盟、入股养

老院、养老基地或购买养老公寓、养老房产，还有

投资购买收藏品等，主要以“升值快、高额收益”

作为诱饵，一般前期会返利，但后期则会卷款潜

逃。在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中，以代

办养老保险为幌子，专门针对有养老保险需求的

老年人实施诈骗的案件也很常见。

这类诈骗主要是针对无业、失业、提前退休

的老年人实施精准诈骗。不法分子一般冒充银

行或保险机构工作人员，或谎称认识官方工作

人员，以代办“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补缴养老

金”等为由，虚构或夸大保险项目收益，一次性

或多次收取老年人钱款后潜逃。有关养老保险

业务，通过社保部门办事窗口咨询了解最为权

威准确，切勿相信他人能“代办”等各种说辞。

此外，公安机关还侦破了一批以“艺术品收藏鉴

定”为幌子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重庆一团伙虚

构具备国家认可的文物鉴定资质，针对以老年

人为主体的收藏爱好者群体，通过夸大藏品价

值、承诺可将收藏品高价快速出手等方式，虚构

“变卖藏品，一夜暴富”的假象，引诱受害人进行

藏品鉴定，骗取高额鉴定费。该案受害人 2000
余名，涉及全国 31 个省区市，涉案金额高达

1000余万元。

（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李某和马某同为一小区业主，

2022年 4月 30日，部分业主在“业

委会筹备群”中就物业管理问题进

行讨论时，陈某称自己熟悉业委会

成立流程，可以帮忙出谋划策，但

不能白干，马某则回复李某既然要

花钱就不找李某了，并在与李某的

言语争执中使用了“半吊子”“真有

病”等词语。在要求马某和群主张

某道歉无果后，盛怒之下的李某向

贺兰县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马某使用的词语具

有明显的贬义，带有极强的人身侮

辱性，而作为群主的张某对马某

“侮辱”他的言论不但没有及时制

止，反而发布了“奇葩处处有”等言

论，并将自己踢出群聊，马某和张

某的言行直接导致自己在小区名

誉丧失，故请求判令二被告停止侵

权，公开赔礼道歉，解散该微信群，

并支付精神损失费、律师代理费及

诉讼费。

坚决打击养老诈骗
守护“银发族”财产安全

本是近邻的小区业主，缘何在业主群内“唇枪舌剑”，并最终对簿公堂？
近日，贺兰县法院审理一起始于微信群的名誉权纠纷案，经审理，依法驳回了
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微信群内起争执，是否构成名誉侵权？

本报记者 方海鹰

虽然本案不构成名誉侵权，但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在微信群、QQ
群等网络平台发布言论，应符合公

序良俗要求，遵守法律法规，一旦

超过“底线”，越过“红线”，便可能

会为自己的言行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同时，邻里之间应该和平共

处，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只有

家庭和谐、邻里和谐，社会才能更

加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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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县法院一审认为，李某主

张人格权受损，应当根据是否有人

格权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是否存

在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

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侵权人是否

存在过错等方面综合认定。案件

中，被告马某措辞虽有不妥，但根

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结合聊

天的内容和语境，并未达到贬低

或丑化李某的程度，也不会导致

李某的社会评价降低，不存在人

格权被损害的事实；另一被告张

某也并未在微信群中辱骂或言语

攻击原告，亦不存在煽动被告马

某辱骂原告的情形，最终驳回李

某的所有诉讼请求。

李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

院审理认为，马某在业主群内发布

的言语，只是对李某行为的不满，

并未致使李某社会评价降低，社

会评价也未被侵害。结合案件实

际情况，李某的诉求属于对自己

主观的内部评价，不属于名誉权

保护的对象，马某的行为不构成

侵害名誉权。二审法院最终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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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名誉

权依法受到保护，《民法典》第一千

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

名誉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

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

权。名誉是民事主体的品德、声

望、才能、信用等社会评价。”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会在

争吵、纠纷中自认为名誉权受到

侵害，事实上这是对名誉权“会错

了意”，混淆了名誉权和名誉感。

根据法律规定，名誉权是指人们

依法享有的对自己所获得的客观

社会评价、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

其客体是名誉。而名誉感是指人

们对自身内在价值的自我评价，

其实际是个人对自我价值的主观

感受。也即，根据法律规定，只有

当个人的社会评价受到损害才有

可能构成名誉侵权，而个人自身

的主观评价不属于客观的社会评

价，不纳入名誉权的保护范围。

因此，名誉感受损不代表名誉权

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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